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建设合格“女职工之家”验收登记表

单位：（盖章）

	
	自评分
	验收分
	女会员大会或女会员代表大会意见
	单位工会意见
	单位党委（支部）意见
	验收组意见

	第一条标准
	
	
	
	
	
	

	第二条标准
	
	
	
	
	
	

	第三条标准
	
	
	
	
	
	

	第四条标准
	
	
	
	
	
	

	备  注
	
	
	
	
	
	


关于印发“女职工之家”验收标准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镇、街道总工会基层、工委会女职工委员会：

根据省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的部署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“女职工之家”验收标准（试行）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根据各自实际情况，在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中积极开展创建“女职工之家”的工作，年内完成5%的的基层“女职工之家” 验收工作,（不含往年）,并要提供名录,不断加强基层工会女职工委员会规范化建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端州区工会女职工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6月8日
